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師培生
實習就業輔導暨地方教育輔導委員會設置辦法
民國97年10月2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第1條 本校為使實習就業輔導暨地方教育輔導工作順利推展以利師資培育，依據「師資培育法」第十五條規定，設置「靜宜大學實習就業輔導暨地方教育輔導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特訂定本準則。 
第2條 本委員會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專任教師中推舉一人為召集人，任期一年，連選得連任；並邀集各級相關教育主管機關代表、實習學校及其他學校校長共同組成之。
第3條 本委員會每學年至少召開會議一次，得視實際需要召開臨時會議。 
第4條 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： 

1、 規劃與制定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。 

2、 參與與協助地方教育輔導工作之推廣。 

3、 檢討與評估地方教育輔導工作之成效。 
4、 輔導師資培育生就業相關事宜。

5、 審議本校教育實習輔導整體計畫。

6、 檢討有關實習生整體輔導工作之實施。

7、 協調本校實習生輔導有關事項。

8、 其他有關教育實習相關事宜。

第5條  本設置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由校長公佈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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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97年04月3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
